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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支出憑證核銷注意事項 

一、統一發票 

(一)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

1. 買受人名稱(社團法人台灣護家協會)與統一編號(40777631)。 

2. 開立統一發票日期。 

3. 採購名稱及數量，單價及總價。阿拉伯金額數與國字大寫金額數相符，並且不能塗改。 

4. 統一發票專用章，必須包含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、統一編號、負責人姓名。  

5. 二聯式手開發票請附上收執聯；三聯式手開發票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請附上收執聯及扣扺

聯。 

  

憑證範例 

   三聯式發票的扣抵聯和收執聯要一起附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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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必須輸入協會統一編號(40777631)。若統一發票僅列日期、

貨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，並簽名；如附有其他相關憑證（出貨明

細…之類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名稱者，得免加註。 

 

憑證範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紙本式電子發票為政府認可之合法憑證，可作為會計憑證。鑑於感應紙質單據隔一段時間之後

字跡即模糊或消失，無法長時間保存，影響單據保存之有效性，請先行影印一份並簽章後，再

併同原始紙本辦理報支 

 

不能只有統稱, 

必須加註明細 
不能只有代

號必須附上 

出貨明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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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普通收據(免用統一發票收據)：  

(一)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，必須加蓋免用發票專用章和負責人章。 

(二) 買受人、統一編號、日期、品名、數量、單價等欄位必須記載清楚，不可塗改；若有缺漏或記

載不明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 

憑證範例 (正確) 

 

收據章有負責人姓名, 不一定要加蓋負責人私章 

收據章沒有負責人姓名, 一定要加蓋負責人私章 

 

 

憑證範例 (錯誤) 

 

收據章沒有負責人姓名, 也沒有加蓋負責人私章 

收據章沒有統一編號, 沒有負責人姓名, 也沒有加

蓋負責人私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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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憑證 

  (一) 購買票品證明單。 

  (二) 計程車運價證明，其上必須註明：搭車日期、車號、駕駛人姓名及註明起訖點。 

  (三) 學校收據，繳款人必須記名本協會名稱。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載明協會名稱 

與統編 NO 

載明搭車日期、車

號、駕駛人姓名, 

並且加註起訖點 

繳款人：社團法

人台灣護家協會 


